
	审批意见：                             衡环松评〔2025〕01号

一、衡阳市聚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拟投资800万元在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松枫路标准厂房三期21栋1楼东头建设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及转运建设项目。项目总占地面积1150m2。项目年收集危险废物14000吨。项目仅对危险废物进行收集贮存，不进行处置等加工环节。危险废物收集转入应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要求进行贮存，依法依规办理有关转移手续。我局原则同意《衡阳市聚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及转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结论和建议，报告表可作为项目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项目在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需全面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各危险废物分区贮存，各贮存区产生的有机废气和酸雾废气经微负压收集后采用“碱喷淋+水气分离器+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2、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员工生活污水依托园区化粪池预处理达标后排入松木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3、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合理布局，采用减振、消声、隔声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相应标准。
4、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废含油抹布和手套、清理油罐底部产生的油泥、废活性炭、喷淋废液等为危险废物，在厂区暂存后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妥善处置。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5.严格按《废铅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519-2020）、《废矿物油回收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607-2011）、《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中相关要求，做好各类危险废物在贮存过程中的安全管理，厂区各分区做好防腐、防渗、防风、防雨、防流失等相应措施。制定环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落实事故应急防范措施；规范设置足够容积的事故应急池，避免事故排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三、项目应执行湖南省危废管理相关政策，收集的危险废物其代码类别、具体各种类危废的量及其对危废来源的管控要求，以危废经营许可核准的信息为准。
四、项目建设必须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并按照相关规定做好竣工验收工作。项目竣工并具备生产（运行）条件后，你单位须按《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及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办理排污许可手续后，方可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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